关于加强沙湾市地下水管理工作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全市广大农户、各相关单位及个人：

为深入贯彻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要求，科学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规范取用水秩序，遏制地下水超采，保障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地下水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强地下水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取水许可与凿井审批管理
1.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取用水户”）需要取用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或其他用途，必须依法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未经批准，严禁任何形式的擅自凿井和取用地下水行为。

2.对原有耕地确需更新机井的，必须按规定程序报市人民政府，取得凿井审批手续后方可施工。严禁未经批准新增农业灌溉机井（含更新井）。

3.钻井施工单位或个人承接凿井业务前，必须严格核验业主是否已取得合法有效的凿井审批手续。对未取得审批手续的，一律不得进场施工。违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强化取水计量设施安装与运行监管
1.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新财法税〔2024〕9号)要求，所有合法取用地下水的取用水户，必须按照国家及自治区技术标准，安装经检定或校准合格的取水计量设施（器具），并保证其正常运行、准确计量。取用水户是取水计量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的责任主体，应负责计量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定期检定、校准及质量保证，并按规定通过取用水管理平台等渠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计量数据。

2.严禁任何破坏、干扰、损毁、擅自改装取水计量设施，或采用拆除等手段逃避计量的行为。
三、依法征收水资源税，实行超计划累进加征
依据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号）和《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新财法税〔2024〕9号）文件之规定，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水行政主管部门将取用水单位和个人的取水许可、取水计量数据或取水量核定书信息、违法取水信息、取水计划信息、取水计量检查结果等水资源管理相关信息，定期送交税务机关。水资源税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征收管理，并对取水量超过取水计划部分实行累进税额：
1.超计划20%以内（含）的部分，按适用税额的200%征收；

2.超计划20%至50%（含）的部分，按适用税额的300%征收；

3.超计划50%以上的部分，按适用税额的500%征收。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地下水的，将按照对应取用水类型适用税额的五倍征收水资源税。
四、加强部门联动，实施源头管控
1.对未依法取得取水许可、未按规定安装合格计量设施的机井，供电企业不得予以安装电力设施、提供接电服务或配售电。依法经批准新建或更新的机井，须经市水利局会同供电公司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完备取水手续后，取用水户方可凭有效手续办理用电事宜。

2.对破坏、篡改其数据或程序，导致取水数据无法正常采集、传输的，水利部门、公安机关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3.对采用非法手段开采地下水的，水利部门、公安部门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五、严格执法与责任追究
1.对未经批准擅自凿井的，责令改正，并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2.对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擅自施工的，将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责令限期拆除或封闭取水工程（设施）；逾期未拆除、未封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封闭，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
3.对未经批准(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擅自开采地下水的或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于2026年3月20日前自行拆除取水设施，封闭自备水井。若逾期未完成整改，将依法采取强制封井，拆除取水设施，切断相关供电线路等措施，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亦由违法行为人负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按日最大取水能力计算的水量，以对应税额五倍标准征收水资源税。
4.对未安装计量设施、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运行不正常的，依据《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按日最大取水能力计征水资源税，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对任何破坏、干扰、改装计量设施或采用其他手段逃避计量的行为的（如：采取拆除计量设施等非法手段破坏计量没施，或通过其他方式逃避计量取水的)，依据《节约用水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依据《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按日最大取水能力计征水资源税，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取水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276条、第286条、第312条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对妨碍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单位或个人，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畅通监督渠道，鼓励社会举报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地下水资源的监督保护工作，对发现的违法凿井、违法取水、破坏计量设施等行为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沙湾市水利局0993-6905466、0993-60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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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相关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以本通告为准。
